
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 

東豐小排三改善工程第 2 次公聽會說明資料 

一、本府為說明興辦東豐小排三改善工程之事業計畫概況，依據土

地徵收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舉辦本公聽會，於會中將說明興辦事

業概況及其公益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、及合法性，並展示相關

圖籍，聽取相關單位、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，屆

時請不吝提出意見。 

二、本工程係為新建東豐小排三護岸工程，保障鄰近地區之人民生

命財產安全。 

三、興辦事業範圍圖詳如附件。 

四、有關提出陳述意見之方式，可於會中提出陳述意見，或於 100

年 8 月 30 日前將意見寄回臺南市政府水利局水利工程科，依據

行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，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律上之意見陳

述，若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，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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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南 市 政 府 陳 述 意 見 通 知 書  
「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實施計畫東豐小排三改善工程」 

公聽會意見陳述書 

姓名（或法人、團體名稱

及代表人或管理人姓名）

 

身分證統一號碼（立業證

號或國籍及護照號碼）  

 
相 

 
對 

 
人 設籍或通訊住址（或事務

所、營業所）  

 

案 
 

由 

 

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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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
實  

 

法  
規  
依  
據  

 

通  
知  
事  
項  

請接到本通知書後於會議後 10 日內向本府提出陳述

書。如未於上開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，依行政程序法

第 105 條第 3 項規定，視為放棄陳述意見之機會。（如

有法定之不提出效果或其他必要事項，應一併敘明）

臺 南 市 政 府

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 月   日

 


